
社會 06-329-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理規則修

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四條附表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9 日高市府長青字第 10170300000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107 年 1 月 4 日高市府社長青字第 10670609500 號令修正 

第四條  本場地收費標準及使用時間如附表。但使用時間經主

管機關同意變更者，不在此限。 

第五條  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為舉辦下列活動，得申

請使用場地： 

一、舉辦與老人福利有關之活動。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活動。 

同一場地及使用時間有多數申請人申請使用時，以先

申請者為優先；申請順序相同者，依前項各款順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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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收費項目 

使用時間 

場地 

場地費 空調費水電費 清潔費 投影機 保證金 

九時至十二時 

演藝廳 

十四時至十七時 

六千元 

（排演、預演或布置

：三千元） 

三千元二千元 一千元 二千元 一萬元 

九時至十二時 

會議廳 

十四時至十七時 

二千元 一千元一千元 一千元 二千元 五千元 

九時至十二時 

三零一室 

十四時至十七時 

一千元 五百元五百元 五百元 二千元 二千元 

展覽廳 

週 

一 

至 

週 

六 

九時至十七時 二千元   五百元  一千元 

備註： 

一、主管機關、本府所屬機關（構）、學校主辦之活動，或基於公共利益或特殊需

求考量經本府專案核准同意借用場地者，各項費用全免；與主管機關或長青中

心合辦之各項活動，免收場地費；其他各項費用依收費標準表收費。 

二、老人福利機構或團體使用本場地，得減收各項費用二分之一；老人福利機構或

團體以外之其他社會福利機構或團體使用本場地，得減收場地費五分之二；其

他各項費用依收費標準表收費。 

三、本府所屬以外機關、學校或非營利性質之教育文化團體使用本場地，得減收場

地費五分之一；其他各項費用均依收費標準表收費。 

四、每場次收費以三小時為一基數，活動逾時一個小時以內者，加收二分之一基數

之各項費用；一小時以上未滿三小時者，加收一個基數之各項費用。 

五、申請人須布置場地者，每場次加收該時段之空調費；排演或預演者，每場次加

收該時段之空調費與二分之一水電費及清潔費；外加電源者，其電費依台灣電

力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用「非時間電價」標準收費。 

六、幣值單位：新臺幣。 

 


